
数理学院关于教师公派出国（境）访学的若干规定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关于公派出国（境）访学的意见》以及《公派出国（境）

访（留）学工作的补充意见》等有关规定，数理学院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

规定。 

一、工作程序 

1、在学校规定的申报期限内，拟申请的教师填妥《上海师范大学出国（境）

访学（进修）人员申请表》，一式两份分别交给系（中心）和学院各一

份。 

2、根据学科建设、骨干教师培养、教学任务需要等方面的规划与要求，各

系（中心）对申请名单进行商议、排序，并将名单提交学院。 

3、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最终排序名单后上报学校人事处。 

二、优先派出条件（按下列顺序考虑） 

1、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中青年教师优先考虑。 

2、获得国家级项目的中青年教师优先考虑。 

3、有国（境）外合作研究和邀请函的中青年教师优先考虑。 

4、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并由系推荐的计划开设全英语或双语课程的中青年教

师（需提供教学大纲和进度表）优先考虑。 

5、有较好科研基础和潜力的低职称青年教师优先考虑。 

三、暂缓派出的情况说明 

    1、进校（正式报到算起）不满 2年教学工作经历者原则上不考虑公派。 

2、已连续在境内访学满 10个月及以上者，原则上 2年内（从期满回校工作

算起）不优先考虑公派。 

3、已连续在国（境）外访学满 5 个月及以上者，原则上 3 年内（从期满回

校工作算起）不优先考虑公派。 

四、公派出国访学期满考核指标 

1、公派出国（境）访学的教师在期满回国 2 个月内向学院提交考核材料，

并于半年内在系（中心）作 1次出国（境）访学汇报。 

2、对于以科研为目标的教师，其考核指标为： 

(1) 访学满 10个月，要求完成下列 2项指标： 

【指标 1】提交一篇独立或与访学单位合作完成的 SCIE/EI/SSCI/CSSCI 杂志

投稿的论文，且回国 2年内发表； 

【指标 2】提交另一篇独立或与访学单位合作完成的 SCIE/EI/SSCI/CSSCI 杂志



投稿的论文，且回国 2年内发表，或者完成一份上海市或国家级项目

申请书，并在一年内正式提交申请书，或者完成一份出访者所在国（地

区）高校或中学的本学科专业的教育教学调研报告。 

(2) 访学满 5个月，要求完成下列指标： 

提交一篇独立或与访学单位合作完成的 SCIE/EI/SSCI/CSSCI 杂志投

稿件，且回国 2年内发表，或者完成一份上海市或国家级项目申请书，

并在一年内正式提交申请书。 

3、对于以全英语或双语课程教学为目标的访学教师，要求完成下列 2 项指

标： 

【指标 1】提交全英语或双语课程完整的教案与课件、出访者所在国（地区）

高校本课程的设置及教学情况调研报告、1学时全英语试讲； 

【指标 2】在回国半年内成功讲授这门全英语或双语课程，并完成上海高校示

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建设项目申报书。 

五、其他重要说明 

1、公派出国访学一般分为半年（满 5个月）和一年（满 10个月）两类；学

院对于已经在国内外访学的人员提出延长访学时间的申请原则上不予批准。 

2、公派出国访学期间完成的学术论文作者第一（或第二，或通讯）单位须

为上海师范大学。 

3、正式办理出国（境）申请前，学院与公派访学人员就上述考核目标签订

协议。 

4、不影响正常教学任务安排的自筹经费短期出国访学不受本规定约束。 

5、希望教师尽可能申报国家留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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